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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選課須知 

                                                                  115 年 6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8次教務會議通過 

選課方式：大學部選填通識課程全校學生網路登記選課加退選 

◎ 本校為辦理全校、院、系所活動，凝聚向心力，星期三下午 13：30 至 16：20 為本校師生

共同活動時間，該時段大學部必修課不排課，且大一大二英文期末考試、大二英文檢定後測

(第 14 週星期三下午)及通識講座皆於此時段舉行。 

◎ 依據 114 年 7 月 22 日第 629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下午課程上課開始時間將從 13:10 改為

13:30，下午各節次課程依此類推，自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始試行辦理。 

◎ 學士班 1、2 年級學生不可網路加選碩士班課程，若要加選須改採人工加選方式。學士班不可

上修博士班課程，學士班 3、4 年級如有特殊情形加簽請至註冊課務組填具特殊人工加簽單。

博士班學生不得加簽修課年級為「3g」碩士班課程(因已開放學士班 3、4 年級學生修課)，僅

能加簽碩士班修課年級為「g」碩士班課程。修課年級為「g」的碩士班課程學生修課組成最

終不能同時含學、碩、博(不得學、碩、博合併上課)。 

◎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第一至第三學年不得少於 12 學分，並不得多於 25 學分；若因

情況特殊，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加選 1 至 3 科或減選 1 至 2 科，第四學年校內至少

應選修一個科目(本校學則第 15 條)；研究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依各系所修業規則規定(本校學

則第 15 條)；延修生註冊者校內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違反者應於限期內辦理休學及離校手

續，逾期未辦理或其休學期限已屆滿者，以未選課論。(本校學則第 33 條) 

◎ 依本校 30+大學(含原第三人生大學專班)規定入學之學生，於「專班期間」應依報教育部計畫

修讀學分學程。修讀學分學程期間，選課統一由各系造冊後送註冊課務組登錄系統。修畢學

分學程後，進入所屬學系學士班就讀，一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課程，違者依學則及相關規定辦

理。 

◎ 選課前請參照所屬系(所)之修業規則及必選修科目一覽表選課。 

一、115-1 學期學生選課重要時程表 

階段 選課時間 公告抽籤 

第一階段選課 

(大學部學生選

填通識課程及

特色運動志願) 

115 / 08 / 25(二)11:00 ~ 115 / 08/ 27(四)10:00 115 / 08 / 27(四)15:00 

說明： 

於正式選課之前，請同學先上網選填通識課程志願，其篩選方式係先依同學志願序，同志願

者依各學生「已修學分數*年級權重*教學意見調查權重」的大小排列，積分相同者，由電腦

取亂數排序。 

(1) 已修學分數：若學生已修學分數為 0（含新生、入學第二學期後尚無通識課程修課紀錄 

   者），總積分以 1 計算。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已修學分數以 1 計算。 

(2) 年級權重：一年級學生權重為 1 倍；二年級學生權重為 1.2 倍；三年級學生權重為 1.3 

   倍；四年級以上學生權重為 1.5 倍；轉學生依其轉入年級計算。 

(3) 教學意見調查權重：依本校「教學評量要點」第五點規定，依學生完成當學期期末問卷

填答科目數，於次學期選填通識課程志願得給予教學意見調查權重計入排序。權重給予

標準如下表: 

須填寫科目數 實際填寫科目數 教學意見調查權重 

N 科 0 科 1 倍 

1 科 1 科 2 倍 

2 科 
1 科 2 倍 

2 科 2 倍 

3 科 1 科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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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填或只填 2 科 2 倍 

4 科 

1 科 1.2 倍 

2 科 1.5 倍 

全填或少 1 科 2 倍 

5 科 

1 科 1.2 倍 

2 科 1.2 倍 

3 科  1.5 倍 

全填或少 1 科 2 倍 

6 科 

1 科 1.2 倍 

2 科 1.2 倍 

3 科  1.5 倍 

4 科 1.5 倍 

全填或少 1 科 2 倍 

7 科以上 

1 科 1.2 倍 

2 科 1.2 倍 

3 科  1.2 倍 

4 科 1.5 倍 

填答 5 科以上，未達「全

填或少 1 科」者 
1.5 倍 

全填或少 1 科 2 倍 

特殊情形 

新生、轉學生、復學生、

國內外交換生等前學期無

選課紀錄者 

2 倍 

 

第二階段選課 

(全校學生含研

究生網路登記

選課) 

 

115 / 08 / 31(一)11:00 ~115 / 09 / 01(二)10:00 115 / 09 / 01(二)10:50 

115 / 09 / 01(二)11:00 ~115 / 09 / 02(三)10:00 115 / 09 / 02(三)10:50 

115 / 09 / 02(三)11:00 ~115 / 09 / 03(四)10:00 115 / 09 / 03(四)10:50 

115 / 09 / 03(四)11:00 ~115 / 09 / 04(五)10:00 115 / 09 / 04(五)10:50 

說明： 

1.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學生登記選課分發優先順序： 

  學生在各階段登記選課後結束後以電腦亂數篩選，預設排序優先順序如下：1.以本班同 

  學優先篩上本班課程。2.次依本系同學制學生，或為具該系之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 

  身份同學，依高至低年級順序篩選。3.再依外系同學制學生依高至低年級順序篩選。 

  4.有餘額再提供不同學制學生依高至低年級順序篩選。 

2.登記選課制度，如未選中課程，將預設繼續保留至次一階段選課抽籤；如不想參加下次  

  抽籤，請先調整保留狀態為「否」，或自行進系統刪除該課程，以避免於後續抽簽被抽 

  中。 

3.系統選課期間每日於早上 10 時至 11 時進行抽籤，此段時間停止選課。 

4.113 學年度起課務組不再印製選課證明單，學生應於各階段選課程分發後，請至網路選 

 課系統查詢選課結果，以確認所選科目及學分數無誤。 

第三階段選課 

(網路登記選課

及人工加退選) 

 

115 / 09 / 07(一)11:00 ~115 / 09 / 08(二)10:00 115 / 09 / 08(二)10:50 

115 / 09 / 08(二)11:00 ~115 / 09 / 09(三)10:00 115 / 09 / 09(三)10:50 

115 / 09 / 09(三)11:00 ~115 / 09 / 10(四)10:00 115 / 09 / 10(四)10:50 

115 / 09 / 10(四)11:00 ~115 / 09 / 11(五)10:00 115 / 09 / 11(五)10:50 

115 / 09 / 11(五)11:00 ~115 / 09 / 14(一)10:00 115 / 09 / 14(一)10:50 

115 / 09 / 14(一)11:00 ~115 / 09 / 15(二)10:00 115 / 09 / 15(二)10:50 

115 / 09 / 15(二)11:00 ~115 / 09 / 16(三)10:00 115 / 09 / 16(三)10:50 

115 / 09 / 16(三)11:00 ~115 / 09 / 17(四)10:00 115 / 09 / 17(四)10:50 

115 / 09 / 17(四)11:00 ~115 / 09 / 18(五)10:00 115 / 09 / 18(五)10:50 

115 / 09 / 18(五)11:00 ~115 / 09 / 21(一)10:00 115 / 09 / 21(一)10:50 

說明： 

1 .第二階段選課登記如未抽中，可於第三階選期間再次登記參與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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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記選課制度，如未選中課程，將預設繼續保留至次一階段選課抽籤；如不想參加下次 

  抽籤，請先調整保留狀態為「否」，或自行進系統刪除該課程，以避免於後續抽簽被抽 

  中。 

3 .自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學生人工加簽採用「授權碼」方式進行，人工加退選期間由學 

  生自行找開課教師取得加選授權碼→於開放網路人工加退選課程期間進入【教務系 

  統】→左側選單進入【課程加選授權碼輸入】→輸入「開課號」找到課程後輸入加選 

 「授權碼」即完成加選。※授權碼加選截止時間至 9 月 21 日下午 17 時止，網路退選請學 

  生自行至系統退課，時間延至 9 月 21 日下午 17 時止。 

4 .大一體育與特色運動加簽由通識教育中心體育組統一辦理加選作業，不由開課教師提 供 

  授權碼。特色運動及大一體育課程人工加選時間自 115 年 9 月 8 日上午 8 點至 115 年 9 月 

  21 日上午 10 點止。特色運動課程加簽作業僅開放大四以上之學生；大一體育則僅開放大 

  二以上之學生，前述課程加簽須本人持學生證親至體育館一樓大廳辦理，現場採排隊順序 

  進行加簽（大一體育及特色運動課程分流），每門課程因受器材及場地考量，特色運動提 

  供 4 位加簽名額；大一體育提供 4 位加簽名額。 
5.系統選課期間每日於早上 10 時至 11 時進行抽籤，此段時間停止選課。 

6 .113 學年度起註冊課務組不再印製選課證明單，學生應於各階段選課程分發後，請至網 

  路選課系統查詢選課結果，以確認所選科目及學分數無誤。 

備註：1.115 年 10 月 2 日學生選課確認截日止，修課人數未符合本校排課作業準則開課人數規範，將予以停開。 

      2.第三階段加退選結束後，即不得再辦理加退選以維選課公平性；惟如因原修課程停開以致學分數不足等 

       不可規則在學學生之殊情形，始得在選課確認截止日前，列印「選課證明單」敘明理由經授課教師同意 

       (簽名)後，送至註冊課務組協助進行加退選。 

二、選課程序 

(一)網際網路選課程序︰ 

進入本校網址(http://www.ncnu.edu.tw) →點選右上方【單一入口】→點選右上方【登入】功

能→輸入帳號、密碼完成登入→選擇【新世代校務系統】→點選【SSO 登入】→左側選單進

入【線上選課】→依選課階段進入【大學部學生志願登錄(第一階段)】或【學生登記選課(第

二階段)】→依螢幕顯示勾選各類課程後點選【新增課程】或【登記課程】即可。部分上課

教室未訂者，敬請隨時進入校務系統查詢。 

☆ 強烈建議：選課前，請先進入【課程查詢】查閱課程綱要及相關資料。 

(二) 人工選課程序︰ 

1. 開課教師需先於【課程加選授權碼產生】功能，選擇要建立授權碼的課程，建立授權碼， 

  並印出「課程加選授權碼領取簽名單」。 

2. 學生自行找開課教師取得加選授權碼→於開放網路人工加退選課程期間進入【校務系統】 

   →左側選單進入【課程加選授權碼輸入】→輸入「開課號」找到課程後輸入加選授權碼 

  即完成加選。 

(三) 校際選課程序： 

請詳閱校際選課辦法後，逕自新世代校務系統→學生專區→線上選課→校際選課申請→填入

欲修習學校校名、科系、課程名稱後『列印』申請表，紙本經所屬系所及本校教務處註冊課

務組簽章核可後，持校際選課單向他校辦理選課。 

(四)停修課程程序： 

    請詳閱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後，逕自新世代校務系統→學生專區→線上選課→停修申請 

    與查詢→點選欲停修課程後『列印』申請表，紙本經由任課教師、導師及系(所)主任簽 

    章後送交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期限自選課確認截止日後至行事曆規定停修截止日前 

    辦理。 

三、全校共同必修課程之修課規定 

http://www.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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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思辨與表達： 

1. 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中文思辨與表達」（2 學分）之選課注意事項： 

(1) 「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依不同學系分別安排於上或下學期修習，不可跨系選課。 

上學期修習學系 外文系、社工系、公行系、歷史系、原社專班、國企系、經濟系、資

管系、應化系、應光系、科院學士班、智慧農學、教政系 

下學期修習學系 東南亞系、財金系、觀餐系、管院學士班、土木系、資工系、電機

系、國比系、諮人系、教院學士班、護理學院 

 

(2) 選課期間若無法完成線上選課，請於115年9月4日至9月17日12時前填具「115-1中文思

辨與表達人工加選志願表」（網址：https://reurl.cc/v7RW7e），同學將會在三個工作日

內收到排定課程之通知，請勿直接向授課老師索取課程加選授權碼。  

(3) 中文系學生依學號單雙號選修「閱讀與寫作指導(上)」a、b 班課程。  

(4) 自113學年度起入學之僑外生，不可修習「僑外生華語文」認抵「中文思辨與表達」課

程。  

(5) 若有「中文思辨與表達」相關選課問題，請電洽中文系兼任助理處理。（049-2910960

分機2603） 

2. 自 110 學年度至 112 學年度入學之僑外生依入學華語文能力測驗結果，得以修習「僑外生 

   華語文」分級抵免。 

   3. 至 114 學年度尚未修畢「國文」課程者，可修習「中文思辨與表達」認抵「國文（上）」 

      課程，修習人文通識領域「多元敘事與媒體識讀」子領域課程「國文(下)」或加修一門 

     「中文思辨與表達」課程認抵。   

(二)英文： 

      自 113 學年度起修習英文（共 6 學分）之選課注意事項： 

(1) 「跨域專業學術英文(一)：文本解析與書寫」、「跨域專業學術英文(二)：思辨與表

達」：上、下學期各需修習 2 學分，學號尾數單號者請修習 a 班別，雙號者請修習 b

班別(合班上課者不在此限)。 

(2) 語文中心依新生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或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英文級分成績完成分

班後，大一新生應依照語文中心所公佈的名單於加退選期間內改選「跨域專業學術英

文(一)：文本解析與書寫(基礎)」及「跨域專業學術英文(一)：文本解析與書寫(進

階)」、「跨域專業學術英文(二)：文本解析與書寫(基礎)」及「跨域專業學術英文

(二)：文本解析與書寫(進階)」，無特殊原因不得跨班選課。 

(3) 115 學年度「跨域專業學術英文(三)：跨文化溝通與表達」：需修習 2 學分，諮人系、

教政系、公行系、東南亞學系、土木系、應化系、國比系、電機系、社工系、高齡長

照專班、原民專班及進階班僅於上學期開設；科院學士班、教院學士班、歷史系、智

慧農學專班、資工系、外文系、國企系、應光系、管院學士班、經濟系、觀餐系、護

理系、中文系僅於下學期開設，其餘各系為上、下學期皆會開設，學生擇一學期修

習。 

(三)資訊科技 

1. 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資訊科技」（2 學分）： 

(1) 每學年於上學期修課，不分學系上課，共 2 學分。 

(2)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科技學院學士班及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得免修課程，

符合免修條件者，仍須以其他課程補足免修之學分數。 

2. 自 11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資訊科技」（2 學分）： 



敬請詳閱 

 5 

(1) 分上、下學期修課，各 1 學分，共 2 學分，不分學系上課。 

(2)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科技學院學士班及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得免修課程，

符合免修條件者，仍須以其他課程補足免修之學分數。 

(3) 115 學年度起資訊科技課程調整為上學期共 2 學分，尚未修畢資訊科技課程者，請於

115-1 學期選修「資訊科技(一)」，或於 115-2 學期選修「資訊科技(二)」。 

3.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資訊科技」（1 學分）： 

(1) 每學年於上學期開課，不分學系上課，共 1 學分。 

(2) 115 學年度起資訊科技課程調整為上學期共 2 學分，尚未修畢資訊科技課程者，請於

115-1 學期選修「資訊科技(一)」，或於 115-2 學期選修「資訊科技(二)」。 

(四) AI 探索 

1. 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AI 探索」（2 學分）： 

(1) 每學年於下學期修課，分學系上課，共 2 學分。 

(2) 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科技學院學士班及資訊管理學系學生得免修課程，符

合免修條件者，仍須以其他課程補足免修之學分數。 

 (五)社會服務學習 

1.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社會服務學習」（1 學分）： 

(1) 分上或下學期修課，共 1 學分。 

(2) 114 學年度起於必修課程清單中刪除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尚未修畢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者，請選修「議題式社會服務學習」。 

2. 自 110 學年度起至 112 學年度止入學新生修習「社會服務學習」（2 學分）： 

(1) 分上、下學期修課，各 1 學分，依所屬學系分班上課，無特殊原因不得跨班選課。 

(2) 114 學年度起於必修課程清單中刪除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尚未修畢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者，請於 115-1 學期選修「議題式社會服務學習(上)」，或於 114-2 學期選修「議題 

  式社會服務學習(下)」。 

(六)大一體育 

1. 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大一體育（2 學分）： 

 (1) 分上、下學期修課，每學期各 1 學分。 

(2) 大一上學期配合校慶運動會、體適能前測及水中自救游泳檢測，依所屬學系分班上 

   課。大一下學期依各運動項目分班，依興趣自由選課，同時接受體適能後測。 

(3) 大一體育上學期未滿 40 人之大學部學系及院學士班採併班上課；大一體育下學期未

滿 40 人不予開課。 

(4) 符合本校適應體育班者修習 2 學期後，可抵免大一體育課程。 

(5) 無法修習適應體育課程之學生，須主動向教學醫院、公立醫院或醫療中心開具取得

證明文件，經體育組認定後，始得申請免修適應體育課程、特色運動課程、大一體

育課程或一般體育課程。符合免修條件者，仍須以其他課程補足免修之學分數，始

得畢業。 

2. 自 110 學年度起至 112 學年度止入學新生修習大一體育（1 學分）： 

(1) 分上、下學期修課，每學期各 0.5 學分。 

      (2) 大一上學期配合校慶運動會、體適能檢測及水中自救游泳檢測，依所屬學系分班上 

          課，但未滿 40 人之大學部學系及院學士班採併班上課。 

(3) 大一下學期依運動項目分班，依興趣自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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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心障礙者得修習適應體育班上、下學期後，抵免大一體育課程。 

(七)特色運動 

    自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修習特色運動（2 學分）： 

     1. 特色運動課程計有射箭、高爾夫、游泳、運動舞蹈、網球、船艇、戶外探索教育等 7 

       項，每項課程 1 學分。學生自大二起始得修課，每學期至多認定一項，於第一階段選課 

       時至多可抽中一門課程，畢業前必須完成至少二項特色運動課程，共計 2 學分。身心障 

       礙者得修習適應體育班兩學期，抵免特色運動課程。 

     2. 修習特色運動課程之學生，應實際參與當學期之全校性健走(行)活動，並列為課程評分 

        項目之一，佔當學期課程總成績 5%至 10%。 

     3. 修習特色運動－船艇課程， 本校無提供往返日月潭交通車，上課須由修課學生自行搭 

       車往返。 

(八)通識講座（0 學分）：學生應於畢業前至少出席 6 場通識講座。 

通識領域課程修習規定： 

(一)自 11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選修領域課程（共 15 學分） 

四個主領域課程如下，可跨主領域認抵至多 4 學分(需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 

1. 人文領域：包含文學與藝術、歷史哲學與文化、AI 文創協作、多元敘事與媒體識讀四項次 

   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分。 

2. 社會領域：包含法政與教育、社經與管理、資料科學分析三項次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 

   分。 

3. 自然領域：包含工程與科技、生命與科學、程式設計三項次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分。 

   4. 特色通識領域：包含國際連結(東南亞)、淨零永續(綠概念)、社會創新(在地實踐)三項次領 

     域，須至少修習 3 學分。 

(二)自 113 學年度起至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選修領域課程（共 15 學分） 

四個主領域課程如下，可跨主領域認抵至多 4 學分(需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 

1. 人文領域：包含文學與藝術、歷史哲學與文化、AI 文創協作三項次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 

   分。 

2. 社會領域：包含法政與教育、社經與管理、資料科學分析三項次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 

   分。 

3. 自然領域：包含工程與科技、生命與科學、程式設計三項次領域，須至少修習 3 學分。 

4. 特色通識領域：包含國際連結(東南亞)、淨零永續(綠概念)、社會創新(在地實踐)三項次領

域，須至少修習 3 學分。 

(三)自 110 學年度起至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選修領域課程（共 16 學分） 

四個主領域課程如下，可跨主領域認抵至多 4 學分(需經通識教育中心認定之)： 

1. 人文領域：包含文學與藝術、歷史哲學與文化兩項次領域，共至少修習 4 學分。 

2. 社會領域：包含法政與教育、社經與管理兩項次領域，共至少修習 4 學分。 

3. 自然領域：包含工程與科技、生命與科學兩項次領域，共至少修習 4 學分。 

4. 特色通識領域：包含國際連結(東南亞)、淨零永續(綠概念)、社會創新(在地實踐)三項次領

域，共至少修習 4 學分。 

五、其他選課相關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畢業英文能力基本要求規定： 

1. 通過系訂英文能力基本要求之學生，可隨時檢具相關測驗之正式成績單或證書至本校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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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心登錄，以作為「英文基本能力已通過本校檢定」之依據。通過系訂英文能力基本

要求之學生，其歷年成績表上加註「英文基本能力已達系訂標準」及「通過之測驗種類與

成績」。 

2. 未通過系訂英文能力基本要求之學生，得於大四(含)以上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完成登記： 

(1) 於校務系統選課修習並通過「進修英文」課程。 

(2) 依系訂英文能力基本要求對應級數，完成「英文學習歷程」集點。 

3. 詳情請參閱本校學士班學生畢業英文能力基本要求實施要點。 

(二)禁止衝堂及重覆修習：同一上課時間不得修習二科以上之科目，違者各該科目均以零分計

算；重覆修習已及格之科目，其學分成績不計。(學則第 17 條) 

(三)扣考：學生任一科目請假(缺課)逾該科目全學年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期

末考試；一學期內請假(缺課)逾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應令辦理休學，由學校通知限

期辦理休學與離校手續，仍未辦理或其二年休學期限已屆滿者，則予退學。一學期內曠課逾

全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則應予退學。(學則第 36 條) 

(四)學分費之繳交：選課確認截止日後，請於繳費期限內儘速繳費。學分學雜費之繳交：第三人 

   生大學專班學生，於修讀學分學程期間，應於選課確認截止日後，請於繳費期限內儘速繳 

   費。 

(五)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語文教學中心語言教室與語言實習費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本校學

士班學生於大一上下學期各收取「語言實習費」新臺幣 750 元整；大二(含)以上轉學生，一

律於入學當學期收取「語言實習費」新臺幣 750 元整。 

(六)延長修業年限期間學士班學生(延畢生)及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修習零學分課    

程者，則按其每週上課時數，一小時以一學分計費。其收費方式為： 

1. 學士班延畢生： 

(1) 開學時先收取學生平安保險費，不預收學雜費，俟加退選確定後，依所修習學分數及

其他費用核計應繳費用。 

(2) 修習學分數在 9 學分以上者，收取全額學雜費；修習學分數在 5 學分以上 8 學分以下

者，收取二分之一學雜費；修習學分數在 4 學分以下者，收取四分之一學雜費。 

(3) 學生於正常修業與延長修業年限期間，超修之學分數不予收取學分費。 

2. 研究生：開學時先收取學雜費基數，俟加退選確定後，亦依所修習學分數繳費。 

(八)請同學務必保管好自己校務系統密碼，強烈建議選課前更新密碼，避免密碼遭人不當盜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上課時間代碼對照表： 

  1.星期代碼：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7 代表星期一～日）。 

  2.時間代碼： 

節次 a b c d e f g h 

上課

時間 

08:10 
∣

09:00 

0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13:30
∣

14:20 

14:30
∣

15:20 

15:30
∣

16:20 

16:30
∣

17:20 

節次 i j k l m x y z 

上課

時間 

17:30
∣

18:20 

18:30
∣

19:20 

19:30
∣

20:20 

20:30
∣

21:20 

21:30
∣

22:20 

06:10
∣

07:00 

07:10
∣

08:00 

12:10
∣

13:00 

3.範例：2bcd 表示上課時間為星期二上午 9:10-12:00；1cd3f 表示上課時間為星期一上午 10:10-  

12:00 以及星期三下午 2:30-3:20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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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選課相關事宜，請詳讀本校學則及各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